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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7

关于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刘榕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

,

收到

股东刘榕先生转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2015]2

号

《

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

》。

一

、

以下是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

全文

。

刘榕

：

你涉嫌超比例持有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零七股份或公

司

）

股票未披露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

，

我局拟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对你作出行政处罚

。

现将我局拟对你作出处罚所依

据的事实

、

理由和依据以及你享有的有关权利告知你

。

经查明

，

刘榕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

自

2014

年

5

月

22

日

，

刘榕决策并实际操作

"

刘榕

"

普通证券账户

、

"

刘

乐

"

普通证券账户和融资融券账户

、

"

王铮铮

"

普通证券账户和融资融券账户

等

5

个涉案证券账户

，

陆续买入

"

零七股份

"

股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2014

年

9

月

25

日

，

以上

5

个涉案证

券账户合计持有

"

零七股份

"

股票

12,210,158

股

，

首次超过零七股份已发行股

份比例的

5%

，

达到

5.29%

；

2014

年

10

月

15

日

，

合计持有

"

零七股份

"

股票

17,

321,915

股

，

占比

7.50%

，

达到峰值

；

截至

2015

年

3

月

19

日

，

合计持有

"

零七

股份

"

股票

16,531,917

股

，

占比

7.16%

。

刘榕作为上述

5

个涉案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人

，

未依照

《

证券法

》

第八十

六条的规定履行报告

、

通知及公告义务

，

是有关违法行为的责任人

。

上述违法事实

，

有询问笔录

、

开户资料

、

委托流水

、

资金流水

、

银行流水

和证券交易所统计数据等证据在案证明

。

刘榕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

证券法

》

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

构成了

《

证券法

》

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

根据刘榕违法行为的事实

、

性质

、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

依据

《

证券法

》

第

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

我局拟决定

：

对刘榕责令改正

，

给予警告

，

并处以

60

万

元罚款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

第三十二条

、

第四十二条和

《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听证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就我局拟对

你采取的行政处罚

，

你享有陈述

、

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

你提出的事实

、

理

由和证据

，

经我局复核成立的

，

我局将予以采纳

。

如果你放弃陈述

、

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

，

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

、

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

请您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

附后

，

注

明对上述权力的意见

）

原件递交我局

，

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

深圳监管局

2015

年

5

月

7

日

二

、

涉及认定深圳零七股份公司股东刘榕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

。

按照

《

证券法

》

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

投资者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

达到百分之五时

，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

，

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

、

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

，

通知该上市公司

，

并予公告

；

在上述期限

内

，

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

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

或者减少百分之五

，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

出报告

、

公告后二日内

，

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

"

特提醒广大股民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5月 14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浙江

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金帆达

"

）

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

2015

年

5

月

15

日

，

浙江金帆达

（

持有公司

95,344,29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6%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将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3537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

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5

月

14

日

。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530,734,322

股的

6.66%

。

本次股份质押后

，

浙江金帆达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66,476,24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3%

。

特此公告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221� � � � �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5-050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该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

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

（

星期五

）

开市起停牌

，

并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

、

2015

年

5

月

8

日在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2

号

、

2015-044

号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保

证信息披露公开

、

公平

、

公正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相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

，

在有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尽快刊登相

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

特此公告

。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37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１４．８４

元

／

股调整为

１２．３４

元

／

股

，

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含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调整为不超过

１３２

，

２８５

，

２５１

股

（

含

１３２

，

２８５

，

２５１

股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等相关

议案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内

容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

目前

，

公司已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数

量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

５７

，

２７７．９００７

万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

（

含税

，

个人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派发

０．２７

元

）。

同时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

５７

，

２７７．９００７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公告的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目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等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

（

含发行费用

）

不超过

１６３

，

２４０

万元人民币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

第五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１４．８４

元

／

股

。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红

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

１

、

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１４．８４

元

／

股调整为

１２．３４

元

／

股

，

计算公式

如下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

）

／

股份变动比例

＝

（

１４．８４

元

／

股

－０．０３

元

／

股

）

／ １．２０

＝１２．３４

元

／

股

（

结果保留

２

位小数

）

２

、

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含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调整为不超过

１３２

，

２８５

，

２５１

股

（

含

１３２

，

２８５

，

２５１

股

，

结果保留整数

），

计算过程如下表

所示

：

序号 发行对象

原认购股份

数量（股）

原认购金

额（元）

调整后的发

行数量（股）

调整后的发

行金额（元）

１

泓融投资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６９８

，

５４１ ５６３

，

９１９

，

９９５．９４

２

郑利彬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６４

，

８３０ ３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２．２０

３

马玲芝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５１

，

８６４ ２９６

，

８００

，

００１．７６

４

东吴汇增

２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８４９

，

２７１ ２８１

，

９６０

，

００４．１４

５

蒋元生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２１５

，

５５９ ８９

，

０３９

，

９９８．０６

６

孟繁诰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５

，

１８６ ２９

，

６７９

，

９９５．２４

合计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

，

２８５

，

２５１ １

，

６３２

，

３９９

，

９９７．３４

三

、

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

，

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再次发生派息

、

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董事会将按有关规

定再次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

特此公告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38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以邮件

、

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

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出席董事九人

，

实

际出席董事九人

，

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

会议由董事长张亦斌先生主持

，

会议

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与会董事经表决

，

形成如下决

议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

，

以书面表决的方式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编号为

２０１５－０３９

的公告内

容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受让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

关于受让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编号为

２０１５－０４０

的公告

内容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

《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公告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编号为

２０１５－０４１

的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独立董事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相关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内容

。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的事项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编号为

２０１５－０４２

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39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对外投资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新海宜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对外

投资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投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对上海麦图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麦图科技

”）

进行增资扩股

，

其中

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人民币计入

其实收资本

，

１

，

９３３．３３３３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

。

本次投资后

，

本公司将持有麦图科技注册

资本

４０％

的权益

。

２

、

公司与麦图科技及其原股东王宏锋先生及蒋超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上海

就前述增资扩股事项签订了

《

关于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

３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

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乙方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法定代表人

：

王宏锋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

：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６８０

号

３２

幢

５０８

、

５１０

室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硬件

、

计算机系统集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

（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的销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原股东基本情况

１

、

王宏锋

（

丙方

）

住所

：

上海市闸北区交城路

２２９

弄

２２

号

３０２

室

２

、

蒋超

（

丙方

）

住所

：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９９９

弄

５４

号

２４Ｂ

室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出资方式

：

公司以现金出资

，

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

２

、

投资金额与作价依据

：

本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其作价依据为

：

在充分

考虑了麦图科技目前的产品技术

、

商业模式

、

市场份额及未来市场业绩增长预期等因素

，

结合其团队在云分发及大数据平台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

，

以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不能体

现其价值

。

经协商

，

对增资后麦图科技

１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对应的估值确认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项投资价格符合市场公平交易价格

。

３

、

麦图科技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其公司核心成员均从事软硬件行业多年

。

２０１３

年

，

麦图科技独立开发了麦图云优应用负载均衡产品及麦图云链智能链路负载均衡产品

，

拥

有

“

麦图应用负载系统软件

”（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３７１６３

号

）

和

“

麦图云链智能宽带整合管理系

统软件

”（

软著登字第

０８０３４３５

号

）

的软件著作权

。

上述产品主要应用于各大

ＩＤＣ

及云平

台

，

已经部署在

２６３

网络通信

、

咏云云备份

、

北京互联通

、

５１ＩＤＣ

、

众生网络等

。

２０１４

年

，

麦图科技在原有和众多

ＩＤＣ

合作的基础上推出了模式创新的互联网资源

互换云分发平台

———“

柚子

Ｐ２Ｐ

云分发

”。

核心技术为

“

麦图云资源调度软件

”（

软著登字

第

０８９８７２４

号

）

和

“

麦图分布式缓存加速网络集中管理软件

”（

软著登字第

０８９８３４８

号

）。

该平台可以充分利用各

ＩＤＣ

的闲散资源

，

以轻资产的模式提供

ＣＤＮ

云分发的服务

，

降低

服务门槛

，

更好的服务海量的中小客户

。

公司计划

３

年内在全国部署

３００

个以上的分发

节点

，

带宽储备

１ＴＢ

以上

。

目前麦图科技已经部署分发节点

３０

多个

，

正在合作的

ＩＤＣ

客

户包括

：

中国移动

、

５１ＩＤＣ

、

北京互联通

、

大一互联

、

广和慧云大数据

、

台州广电

、

鹏博士

等

。

目前

，

麦图科技在发展

“

柚子

Ｐ２Ｐ

云分发

”

平台的同时

，

正在向互联网大数据方向继

续拓展

。

基于之前同各

ＩＤＣ

的合作

，

抽取

ＩＤＣ

以及

ＣＤＮ

平台上的交换机日志

、

安全产品

日志

、

网站日志

、

ＤＮＳ

日志等海量数据源

，

就地导入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平台的分布式大数据

平台

。

对内可以提供

ＩＤＣ

内部管理的多维度数据

，

并带有预警监测机制

，

提供

ＩＤＣ

内部

的管理水准

；

对外可以提供给

ＩＤＣ

平台上的众多客户

，

帮助

ＩＤＣ

用户决策分析

，

并可以

深度挖掘提供精准营销分析等大数据能力

。

４

、

麦图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１８

，

７４１．０９ ８９７

，

９９２．０６

负债总额

１９

，

５９６．４６ ６１１

，

６５５．８２

净资产

４９９

，

１４４．６３ ２８６

，

３３６．２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２

，

５５８

，

８９１．７８ ７８

，

７９４．８６

营业利润

－１８９

，

８１４．９７ －２１２

，

８０８．３９

净利润

－１８９

，

８１４．９７ －２１２

，

８０８．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９

，

８１８．６５ －５４４

，

１４２．６５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协议主体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甲方

）、

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

乙方

）、

王宏锋和蒋超

（

丙方

）。

２

、

甲方以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

（“

投资款

”）

认购乙方本次注册资本增加额的

１００％

，

即人民币

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

，

以取得乙方

４０％

股权

。

３

、

考虑到乙方的经营现状和未来三年的发展预测

，

各方确认甲方增资后乙方公司估

值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４

、

本次增资前

，

乙方的股权结构为

：

股东名称或姓名

注册资本金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

％

）

王宏锋

４０ ４０

蒋超

６０ ６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５

、

本次增资后

，

乙方股权结构为

：

股东名称或姓名

注册资本金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

％

）

王宏锋

４０ ２４

蒋超

６０ ３６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６６７ ４０

合计

１６６．６６６７ １００

６

、

本协议签订后

，

甲方将投资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分两期足额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

，

每期

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具体安排如下

：

（

１

）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甲方将第一笔投资款

１０００

万元支付汇入乙方指定

的账户

，

其中

，

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计入乙方新增注册资本

，

９３３．３３３３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

甲

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之前

，

将第二笔投资款

１０００

万元支付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

，

全部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

（

２

）

甲方支付第二笔投资款前

，

乙方应当确保已完成

ＣＤＮ

云分发节点

１００

个

，

否则

甲方有权延迟支付第二笔投资款

。

７

、

甲方承诺按期缴付投资款

，

如果逾期超过

３０

日未足额出资的

，

丙方有权以零元或

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最低购买价格

，（

按比例

）

受让甲方未出资部分的股权

；

同时

，

甲方承

诺无条件配合乙方及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章程修正案等相关法律文件

、

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８

、

第一期增资完成后

，

乙方应当组成新的董事会

。

董事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

其中

一名由甲方负责委派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上海麦图科技拥有模式创新的互联网资源互换云分发平台

“

柚子

Ｐ２Ｐ

云分发平

台

”，

该平台可充分利用

ＩＤＣ

的闲散资源

，

以轻资产的模式提供

ＣＤＮ

云分发服务

，

预计未

来三年内在全国部署

３００

个以上分发节点

，

具有较好的市场空间

，

本次投资将有利于优

化公司云服务网络的构建

，

完善公司

“

大通信

”

业务产业链

，

对公司战略资源的部署起到

持续的推动作用

。

２

、

本次对外股权投资为公司主导的财务投资

，

不会改变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

也不会

改变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

３

、

本公司对外投资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为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

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４

、

尽管公司已根据现有的情况对麦图科技未来的业绩预期已做了充分的调研与评

估

，

但随着互联网资源互换云分发平台业务市场竞争加剧及未来市场变化的影响

，

仍存

在麦图科技未来业绩不达预期

、

进而影响投资收益的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关于上海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

特此公告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40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

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受让股权情况概述

１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新海宜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受让

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

４

，

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

格受让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网信

”）

１６．８％

的股权

，

出让方以

外的东方网信其他股东放弃此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

本次受让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

东方网信注册资本

１６．８％

的权益

。

２

、

公司与东方网信及其出让方北京信泉时代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信泉时代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北京市就前述股权转让事项签订了

《

关于北京东方

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３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

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法定代表人

：

唐晖

注册资本

：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１３

号

６

幢三层

经营范围

：

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

除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

、

药品

、

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的内容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销售计算

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通讯设备

、

广播电视设备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出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京信泉时代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丁锐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主要经营场所

：

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２－３０２

经营范围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三

、

受让标的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

受让方式

：

公司以现金受让东方网信

１６．８％

的股权

，

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

２

、

定价政策和依据

：

考虑到东方网信未来三年的发展预测

，

确认东方网信公司的估

值为

２７

，

０８３．３３３３

万元

。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

经信泉时代与新海宜协商同意

，

本次受让股

权定价为人民币

４

，

５５０

万元

。

３

、

东方网信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

主营业务包括智能缓存和

ＣＤＮ

技术产品销售

、

全流量

服务

，

智能内容分发服务

、

以及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服务等

，

是国内优秀的互联网流量

优化技术及服务提供商

。

该公司致力于成为专业的互联网流量服务和数据服务提供商

，

成为中国互联网流量优化和内容分发服务市场的领先企业

，

并积极向数据应用服务市

场扩展

。

东方网信拥有超过

１０

年的宽带网络通信和互联网产品研发

、

市场销售以及运营服

务经验

，

其中智能缓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居于领先地位

，

在全国拥有超过

１００

个网络节点资源

，

为中国移动

、

中国联通

、

中国铁通

、

广电网络

、

ＩＳＰ

、

企业网等广泛的

客户提供流量优化和管理服务

。

４

、

东方网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股东名称或姓名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３

，

８２０

，

８２１．８７ ９０

，

００８

，

７００．６１

负债总额

３６

，

９５３

，

７３０．６８ ３２

，

５８４

，

０６１．７６

净资产

６６

，

８６７

，

０９１．１９ ５７

，

４２４

，

６３８．８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６７

，

１８１

，

３４３．６７ ３

，

６３８

，

５４４．１４

营业利润

２６８

，

４９３．１０ －９

，

５５２

，

２７８．０８

净利润

２

，

８６１

，

６２１．３７ －９

，

４４２

，

４５２．３４

５

、

本次受让前东方网信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赵云华

２

，

１４２．５１ ３５．７２％

２

庄力霞

３６１．５９ ６．０３％

３

王超峰

２７４．８９ ４．５８％

４

魏佳楠

１６４．７３ ２．７４％

５

鲁冬林

２６．５２ ０．４４％

６

单秀峰

１８．８７ ０．３１％

７

陈海涛

１８．８７ ０．３１％

８

刘艺

１４．２８ ０．２４％

９

毛清海

１４．２８ ０．２４％

１０

唐莉

１８．８７ ０．３１％

１１

北京东方创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５６６．６１ ９．４４％

１２

北京信泉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４７７．９８ ２４．６４％

１３

兰继红

２５０．８５９５ ４．１８％

１４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５５０．６０４１ ９．１８％

１５

北京中海金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９８．５３６４ １．６４％

合计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协议主体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受让方

）、

北京信泉时代投资管理

中心

（

有限合伙

）（

出让方

）、

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

）。

2

、

本协议所称转让之股权指信泉时代合法持有的东方网信

１６．８％

股权

。

信泉时代同

意将所持有的上述东方网信

１６．８％

的股权有偿转让给新海宜

。

新海宜同意有偿受让信泉

时代所持有的上述东方网信

１６．８％

的股权

。

3

、

考虑到东方网信未来三年的发展预测

，

东方网信公司估值为

２７

，

０８３．３３３３

万元

。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

经信泉时代与新海宜协商同意

，

本次转让标的对价为人民币

４

，

５５０

万元

。

新海宜向信泉时代支付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需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

不得以

其他形式资产冲抵

。

4

、

本协议开始履行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新海宜应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

即

４

，

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汇入信泉时代指定的账户

。

本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有关税费

，

信泉时代与新

海宜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承担

。

5

、

本协议自信泉时代

、

新海宜及东方网信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

。

五

、

本次受让股权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东方网信主营业务包括智能缓存和

ＣＤＮ

技术产品销售

、

全流量服务

，

智能内容分

发服务

、

以及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服务等

，

其中智能缓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占有

率居于领先地位

，

在全国拥有超过

１００

个网络节点资源

，

同时该公司还拥有中国移动

、

中

国联通

、

中国铁通

、

广电网络

、

ＩＳＰ

、

企业网等知名企业客户资源

。

本次公司受让东方网信

１６．８％

的股权

，

将有利于促进公司整合大数据相关产业资源

，

完善公司

“

大通信

”

业务产

业链

，

对公司战略资源的部署起到持续的推动作用

。

２

、

本次受让股权投资为公司主导的财务投资

，

不会改变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

也不会

改变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

３

、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投资金额为

４

，

５５０

万元

，

为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

不会对本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４

、

尽管公司已根据现有的情况对东方网信未来的业绩预期已做了充分的调研与评

估

，

但随着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服务业务市场竞争加剧及未来市场变化的影响

，

仍存

在东方网信未来业绩不达预期

、

进而影响投资收益的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关于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4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编号为

２０１４－１０５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左迅生先

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

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左迅生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后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２

名

，

未达到独

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的相关要求

。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会议表决通过提名杨

伯溆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的事项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杨伯溆先生简历

：

杨伯溆先生

，

男

，

中国国籍

，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生

，

博士

。

１９７５

年起历任中国广电总局

７８３

台学员

、

技术员

，

中央电视台转播部技术员

、

助理工程师

，

美国密西根大学媒介中心访问

学者

、

美国纽约

ＣＢＳ

总部工程开发部访问学者

，

加拿大温莎

Ｕｎｉｔｅｄ Ｗａｙ

职员

，

多伦多

Ｇｏｌｄｅ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职员

，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博导

。

现任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

、

教授

、

博导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博导

，

北京大

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

杨伯溆先生的研究领域聚焦于全球化与传播

、

新媒体传播与

创意产业

、

新媒体传播与社会

、

新媒介理论等

。

杨伯溆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

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其他董监事

、

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股东

、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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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公司法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章程

》、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

，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

星期一

）

在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公司

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

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

、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三

）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１

、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

网络投票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

四

）

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 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投 票的 时间 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 的 任 意

时间

。

（

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

六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星期一

）

（

七

）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

方式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

４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

注

：

１

、

第

１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

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

、

将对上述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

其中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地点

：

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２

、

现场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５

月

２７

日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办法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

、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

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

理登记手续

；

（

４

）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

、

传真件进行登记

（

现场参会人员的

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４

、

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李良玉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７６０６６６６－８６３８

传真

：

０５１２－６７２６００２１

（

传真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地址

：

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

、

网络投票方法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 行 网络 投票 的具 体 时间

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０８９

；

投票简称

：

海宜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视

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议案一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１．００

元

注

：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⑥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

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检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

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

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苏州新海宜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

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

七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良玉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７６０６６６６－８６３８

联系传真

：

０５１２－６７２６００２１

联系地址

：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 邮编

：

２１５０２１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３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苏州

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

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备注

：

１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提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提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受托人参与表决应填列委托人的相关持股资料

；

４

、

股东填列的股份数不得超过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

记的股份数

，

表决方为有效

，

否则表决无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注

：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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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远股份

"

或

"

公司

"

）

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

》。

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要求

，

现将该计划的实

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截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完成

股票购买

，

购买均价

40.43

元

/

股

，

购买数量

432,6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2%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

，

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

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

个月

。

特此公告

。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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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

》（

151044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

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